
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蔡蘇淑賢 
於 2015 年 7 月 4 日「研究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小組委員會」會議 

就「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意見書的發言稿 
 

 本會自 1963 年回應市民的需要開辦長全日的幼兒教育服務，現正營運 17
所幼兒學校（長全日幼稚園），服務約 2,000 名二至六歲主要來自雙職、低收入

及需要支援家庭（例如單親、新移民）的幼兒。 

 

長全日幼稚園應對雙職家庭培育幼兒的教顧需要 

 長全日幼稚園（現身為社署津助的幼兒中心）由政府規劃及設計，旨在支援

雙職家庭或家中缺乏合適培育者的幼兒，讓他們在親切、溫馨的環境成長。因此

長全日幼稚園的規模較小（大多數容額在 100 至 123 之間），且為每名學童提供

的服務時間很長（每日至少 10 小時，全年服務時間約 2,530 小時，比一般半日幼

稚園為學童服務的時間高出 4.4 倍），並提供一籃子支援家庭的服務及為獲政府

復康服務的學生推行融合教育。 

 過去 10 年，由於香港家庭日趨複雜，家庭支援幼兒成長的能力日漸薄弱：

工時長、雙職普遍、離婚率及單親數目上升、新移民及跨境家庭日多、祖父母因

體弱或居住遙遠未能支援子女培育幼兒等等，造成長全日幼稚園學位供不應求，

而「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下稱報告）也承認這趨勢，建議未來政府應

以 50：50 的比例發展半日：全日幼稚園學位。 

 

本會對報告書建議的兩「傾斜」、兩「不足」（向半日傾斜、向大校傾斜，資助不

足、人手不足），有以下意見： 

 

政府資助政策向半日制傾斜，未能鼓勵提供更多全日幼稚園學位 

 現時幼稚園有 4 種營運模式：1）只提供半日班；2）以半日班為主，同時提

供短全日班（至下午 4 時或 4 時半）；3）只提供長全日班（上午 8 時至下午 6 時）

及 4）以提供長全日班為主，同時提供少量半日班。 

 自 2007 學年政府推出學劵制後，由於學劵為就讀於半日班、短全日班及長

全日班的幼兒提供劃一面額，已令長全日制幼稚園（以上營運模式 3 及 4）叫苦

連天，造成幼師高流失率，令幼兒利益受損，而相關委員會在檢討學劵制度時，

也認同需要處理長全日幼稚園面對的嚴峻問題。 

 儘管政府已全然知悉長全日幼稚園的處境，可惜千呼萬喚始出台的報告書，

仍建議幼稚園教育的範圍以半日制服務為基礎，對全日班只提供額外的 25%至

30%資助。換言之，子女就讀短全日班的家長在符合政府的條件下，只可獲 63%

至 65%的資助，而長全日制幼稚園即使獲額外 1 至 3 名人員，也不足以營運每年

額外 1,100 多小時的服務，可能需要向家長再收取更高學費。試問這種向半日制

傾斜的資助模式，如何鼓勵業界提供更多全日幼稚園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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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政策向大校傾斜，令小規模的長全日幼稚園受損 
 報告書建議的人手及專業階梯全然與學生人數掛鉤，沒有考慮長全日複雜的

營運需要，因此為來自雙職及有支援需要家庭而設計的長全日幼稚園，將受到最

大的損害。當大多數幼稚園有足夠的資助去聘請額外 2 至 3 位主任時，長全日幼

稚園以最普遍的名額 112 為例，減去 2 至 3 歲班幼兒人數，在報告書的資助建議

下，資助額未必足夠聘任一位全職主任。請問長全日制幼稚園如何去承擔建議書

提及校本的課程發展、為教師提供指導、協調有多元學習及發展需要學生的支援

等繁重的校務？ 
 報告同時建議增設副校長一職，作為校長的繼任人，本人十分認同此需要。

可是報告只為多於 300 名學生的大幼稚園提供相關資助；綜觀業界所有長全日幼

稚園，全部都沒有達到這人數；請問將來如何去承傳這個模式的幼稚園去支援雙

職及有需要的家庭？ 
 
憂慮薪金中位數未能保留幼教人才 
 本會憂慮報告書以薪金中位數去提供人手的建議未能為業界保留人才。以二

級校長為例，行內很多資深校長有多年教學及行政經驗，對幼兒教育界的發展有

舉足輕重的重要性，可是具備 3 至 4 年經驗的校長薪金已達建議的薪金中位數，

而報告書所述的安全網卻一切未知，如何令業界相信資助足夠保留人才？ 
 
沒有額外人手支援幼兒多元學習需要 
 本會喜聞報告書為收錄 8 位或以上非華語學童的學校提供額外一位幼師，可

是報告卻沒有為收錄懷疑及確診發展遲緩或障礙幼兒的幼稚園提供額外老師，只

建議增加老師培訓未能為業界最困擾的問題（處理多元學習需要）提供任何實質

援助，實在令人十分失望。 
 
具體建議 
本會促請政府考慮以下建議： 
1） 增加對全日班及長全日制幼稚園的額外資助，讓半日班、全日班及長全日制

三種不同學制皆有足夠資源去營運優質幼兒教育； 
2） 照顧支援雙職家長的小校需要，令大小校有相近的職級編制，確保長全日制

服務模式得以延續發展； 
3） 提供額外人手支援幼兒的多元學習需要； 
4） 儘快與業界商討資助及安全網細節，以提供足夠資助保留人才。 


